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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贵安新区总部企业认定办法（试行）的通知(黔贵安管办发〔2018〕7号)
　　贵州贵安新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印发贵安新区总部企业认定办法(试行)的通知
　　黔贵安管办发〔2018〕7号
综保区，新区各部门、单位，开投、华芯公司，直管区各乡镇：
　　《贵安新区总部企业认定办法(试行)》已经管委会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落实。
　　2018年3月23日
　　贵安新区总部企业认定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关于加大总部经济财政扶持的意见(试行)》(黔贵安管办发〔2016〕115号)，规范总部企业认定和管理工作，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总部企业，是指在新区注册并依法开展经营活动，对一定区域内的控股企业或分支机构(以下称下属企业)行使管理和服务职能的企业法人机构。总部企业的投资主体、经济性质不限。
　　第三条 总部企业认定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实行企业自愿申请、社会公示、政府审核、动态评估等制度。
　　第二章 总部企业认定标准
　　第四条 申请总部企业认定的企业，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bookmark: _GoBack]　　(一)在新区直管区注册的法人企业，税收户管地在贵安新区;
　　(二)符合贵安新区产业发展政策;
　　(三)营业收入中来自下属企业的比例不低于30%;
　　(四)在贵安新区外投资或授权管理的企业不少于3个，并对其负有管理和服务职能。
　　(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母公司或者实际控制人为世界500强企业(指美国《财富》杂志每年评选的“全球最大五百家公司”排行榜，本标准选取上一年度的世界 500 强企业)，本企业为母公司在新区设立之最高级别机构;
　　2.商务部认定或备案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指《关于外商投资举办投资性公司的规定》〔商务部令 2004 年第 22 号〕对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的规定);
　　3.中国企业500强、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或中国连锁 100 强(中国企业500强是指由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按国际惯例向社会公布的上一年度中国企业500强排名;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是指全国工商联向社会公布的上一年度上规模民营企业排名;中国连锁100强是指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向社会公布的上一年度中国连锁100强排名);
　　4.国家和中央部门确定的大企业(集团)(指由国务院国资委管理的企业;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管理的金融企业;国务院其他部委管理的烟草、铁路等类型企业);
　　5.经认定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6.其他年营业收入(或销售收入、产值)5000万元以上的规模企业。
　　第五条 申请认定的总部企业应承诺10年内不将注册地址迁离贵安新区，不改变其在贵安新区的纳税义务。
　　第三章 申报程序
　　第六条 申请总部企业认定的企业，应向行业主管部门或园区管委会提交以下材料：
　　(一)法定代表人签署的《贵安新区总部企业认定申请表》;
　　(二)本企业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
　　(三)申请总部认定的现有企业应提供贵安新区税务部门出具的本企业自设立登记年度起至今的年度完税证明，申请新设立总部认定的企业应提供贵安新区税务部门出具的本企业自设立登记年度起至今的年度完税证明;
　　(四)经注册会计事务所审计的本企业上年度财务报表;
　　(五)营业收入中来自下属企业比例不低于30%的财务资料;
　　(六)下属企业名单(附企业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和隶属关系证明)。
　　上述材料中，除第(五)款只收复印件外，各类证照、证明和审计报告均收复印件、验原件。
　　第七条 申请认定为总部企业的，应将申请材料提交行业主管部门或园区管委会进行初审。
　　第八条 行业主管部门或园区管委会收到企业申请材料后，将申请企业的信息送税务部门，税务部门完成对申请企业前两个年度在贵安新区纳税的地方留存比例的核算工作，并将核算结果分送招商引资领导小组办公室、财政局。
　　第九条 行业主管部门或园区管委会对企业申请材料初审后，对符合条件的，出具初审意见并连同拟认定总部企业名单报送招商引资领导小组办公室;对不符合条件的，应当书面答复并说明理由。
　　第十条 招商引资领导小组办公室汇总各行业主管部门或园区管委会报送的名单后，将名单在贵安新区门户网站和《贵安新区报》等媒体上公示，公示期为15日。
　　第十一条 招商引资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公示结果，将总部企业名单核定后报招商引资领导小组审议后，上报贵安新区主任办公会审定。
　　第十二条 经贵安新区主任办公会审定的总部企业名单，由贵安新区管委会以公告形式在贵安新区门户网站和《贵安新区报》等媒体上刊发，并向经认定企业授予总部企业证书。
　　第四章 动态监督
　　第十三条 经认定的总部企业发生下列情况之一的，取消总部企业资格。
　　(一)因各种原因，不再具备总部职能的;
　　(二)以虚假资料申报认定总部企业资格和享受政策扶持的;
　　(三)违反第二章第五条规定的;
　　(四)有其它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情节严重的。
　　第十四条 被取消资格的企业，其享受的有关优惠政策相应终止。注册地在10年内迁离新区的，由招商引资领导小组责令其双倍返还所得奖励和补助。以虚假资料获得财政奖励和补助的，由招商引资领导小组责令其全额退回所得奖励和补助，情节严重的，将依法追究相关负责人的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贵安新区管理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